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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新聞資料 

 

行政院會通過「災害防救法」修正案 提升災害防救量能 

為強化全民防救災意識及應變能力，行政院會今（7）日

通過內政部擬具的「災害防救法」修正草案，總計修(增)訂 57

條，全部條文由 52條增加至 66條。這次修法主要為健全防救

災體系，將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納入，並增訂中央得視災情需

要，於地方成立前進協調所，協助受災地方救災；另修法要求

公私協力實施及參與防救災教育訓練及演習，以提升全民防災

應變能力；同時也增列政府贈與災民的住宅不得強制執行等規

範，以保障災民居住權。 

山地原住民區納入災防體系 整合救災資源 

內政部表示，這次修法是以健全防救災體系為重點，由於

地方制度法前已通過修法增訂「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」，因此

配合修法將「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」納入災害防救體系，與鄉

(鎮、市)一樣需辦理各項防救災作業；並增訂直轄市、市政府

下轄區公所得設災害防救會報及專責單位、成立應變中心等，

及早規劃以應災時需要。 

為整合救災資源並協助地方政府執行救災事宜，增訂中央

災害應變中心得視災情需要，於地方成立前進協調所，整合救

災資源，協助受災地方政府救災。另為便利災變時各級災害防

救機關調派機具，增訂各級政府應定期調查及整備政府及民間

救災機具與專業人力，並建立資料庫，供災時調派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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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居住權  政府贈災民住宅不得強制執行 

內政部指出，現行有政府贈與莫拉克災民的永久屋遭法拍，

除與原興建政策目的不同外，拍定人因無公有土地合法使用權，

將造成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困擾，為避免受災居民將該住宅任意

處分，這次修法新增由政府或經政府認可的民間單位興建，無

償移轉予受災地區受災居民的住宅，不得處分、設定負擔或出

租，並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。 

提升全民防災意識  強化應變能力 

內政部另指出，為提升民間自主防護能力，修正草案明定

由各級政府結合民防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，以及相關公、

私立學校、急救責任醫院、團體、公司、商業、有限合夥等，

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應變事項，共同參與或協助訓練、演習，

以強化全民防救災共識，提升整體防救災量能。 

內政部強調，本案經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後，將積極與

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，希望能儘速完成修法，以健全災

害防救體制。 


